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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受规划体制、机构设置等因素制约，

我国各个层级的空间规划普遍存在种类繁多、空

间重叠、内容冲突等问题，这是空间管理效率低

下、国土开发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1-5]。为此，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空间规划权限统一集中

到了自然资源部，随后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及其技

术要求也逐步明确。在此背景下，需要认真研究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区域

空间生态环境评价与自然资源部主管的国土空间

规划之间的关系，探寻新的空间规划体制下环境

保护参与空间规划的具体路径。

国土空间规划与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对比

分析

主要内容

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

线的相关论述和要求。原环境保护部从2015年起

开展试点，于2017年12月印发了《“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

面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从2018年开

始在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及青海省大力推进

“三线一单”编制。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确定2020年、2025年、2035年各地市级

行政单元或相关环境控制单元的环境质量目标，

确定主要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和减排路径；二是针

对生态、大气、地表水、土壤及土地、水资源和

能源等环境、资源要素，分别划定优先保护单

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最后统筹划

定环境综合管控单元，并针对每一单元编制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作为环境保护参与空间管制的抓

手。目前，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及青海省已经

完成“三线一单”编制工作，其余19省（区、

市）正在大力推进。

从2014年开始，我国首先在全国28个市县开

展了“多规合一”试点，2017年进一步扩展到省

级层面，开展了省级空间规划试点[6-7]。在此基础

上，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了《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

提出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的基础上，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

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

试论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如何参与
国土空间规划 *

■文/耿海清  陈雷

How to Integrate Regional Spatial Eco-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to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摘  要 原环境保护部从 2015 年起通过试点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套关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以及编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简称“三线一单”）的技术体系，2018 年将其更名为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以期作为环
境空间管制的重要抓手。其间，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要求不断明晰，技术方法不断完善，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推进阶
段。由于这两项工作分别由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导致二者在层级体系、数据基础、空间划分、技术方法等
方面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鉴于国土空间规划已被定性为基础性、战略性、约束性和统领性规划，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
的功能定位和工作内容亟须做出调整。具体而言，可定位为专门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环境评价，同时突出环境质量底
线约束和生态环境治理功能。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 ；“三线一单”；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 ；战略环评

*基金项目：生态环境部区域大气环境管理与重污染天气应对财政专项（2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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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保护线，强化底线约束。至此，以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划

定“三区三线”，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技术路径

和内容框架基本确定。其间，自然资源部还组织

编制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

南》），提出了详细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法。中

央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目

前国家和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已经开始编制[8-10]。

层级体系

根据《意见》，国土空间规划包括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其中国家、省、

市县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各地结合实际编制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因此，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

至少是“三级三类”规划体系。对于区域空间生

态环境评价，尽管其试点工作始于地市一级，但

普遍实施则在省级行政单元，即生态、大气、

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管控单元的划分都是在省级

行政区范围内开展，仅对各个地市提出2020年、

2025年和2035年的环境质量目标、资源利用上线

目标和环境容量目标。尽管一些技术规范也提出

要以地市（州、盟）为单元，但在地市级层面开

展工作的相对较少。总体来看，国土空间规划分

为三个层级，评价精度从国家到省再到市县顺次

提高，能够起到层层嵌套、逐步聚焦的作用，同

时也为地方进一步开展工作留有余地。与之相

比，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目前并无明确的层级

体系，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存在“一竿子插到底”

的想法，事实上很难做到，也很难与各级国土空

间规划对接。

数据要求

对比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和国土空间规

划对基础数据和评价成果的要求，发现二者存在

明显差别。具体而言，一是评价底图和比例尺不

同。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一般使用过去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时使用的底图，优先采用1∶1万比例

尺或1∶5万比例尺，而本次国土空间规划则统一

采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作为底图基础，其

中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主要采用1∶10万～1∶25万

比例尺。二是最小行政单元不同。区域空间生态

环境评价中的各类要素管控单元一般会拟合到乡

镇边界，而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很多要素的评价

单元只到区县一级，并且是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

来综合确定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评价

结果。三是所用数据的精度不同。例如，区域空

间生态环境评价使用的栅格数据一般为30米×30

米，大气模拟使用3千米×3千米网格，而省级国

土空间规划将50米×50米栅格作为基本评价单

元，大气模拟则采用5千米×5千米网格。总体来

看，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的数据精度要高于国

土空间规划。然而，由此也会造成二者对同一指

标的评价结果在空间上难以叠合。如果数据来源

不同，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

空间划分

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工作是划定“三区三

线”，即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和生态

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其中

“三区”划定是基础和核心，技术依据为自然资

源部组织编制的《指南》。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

价则是根据中央关于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

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等相关文件精神演绎形

成，偏重于资源环境要素管控。由于以上工作分

别由两个部门组织推进，进度也不一致，因此二

者在技术上属于两套体系，同类图件在表达方式

上也各不相同。表1列出了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

中与国土空间规划“三区”大体存在对应关系的

几种空间，可以看出前者的划分要更加细致。

评价方法

国土空间规划通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确定特定区域是适合生

态保护、农业开发还是城镇建设，所用指标涉及

多个领域，属于综合性评价。区域空间生态环境

评价则偏重于生态、大气、地表水、土壤等环境

要素和水、土、能源等自然资源的空间差异性，

只涉及资源环境保护领域，属于专项评价。对于

生态空间的评价和划定，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

价使用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发改委颁布的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国土空间规划

则使用自然资源部编制的《指南》，技术路线明

显不同。此外，二者使用的评价指标和分级也不

完全一致。例如，国土空间规划并不使用盐渍化

指标来评价生态敏感性，但却增加了沙源流失、

应淡化区域空间生

态环境评价的规划

色彩，突出其战略

环境评价功能，并

籍此参与国土空间

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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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侵蚀指标；对于生态重要性评价，国土空间

规划主要使用模型法，而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

既可使用模型法，也可使用净初级生产力（NPP）

定量指标评估法；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重要性和

敏感性评价分级为5级，而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

为3级。综上，二者对于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

的划定必然出现不同结果。其中，一些地方已经

按照《指南》中的技术方法对原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结果进行了评估和修订。

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参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切

入点分析

毋庸讳言，尽管最初的“三线一单”现在

已经更名为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但在本质

上仍然属于环境保护规划。鉴于《意见》已经明

确提出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

间规划，因此此项工作亟须重新定位并调整工作

重点。

突出战略环境评价定位

《意见》在确立国土空间规划地位的同时

也提出要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治，依法开展环境

影响评价。根据国际实践和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要求，针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理应为

高层次战略环评。为此，应淡化区域空间生态环

境评价的规划色彩，突出其战略环境评价功能，

并借此参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具体而言，一是

应考虑将“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更名为“国

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或“国土空间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通过正名可进一步明确工作定位。二

是应主动及早将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内容纳入

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中去，使其真

正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环节，充分发挥战略环评

的决策辅助作用。为此，要尽快与自然资源管

理部门协调，将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三是应把评价工作作

为重点。对此，要把某一具体的国土空间规划初

步成果作为评价对象，根据中央要求重点评价

“三区三线”划分的环境合理性和协调性。四是

应加强区域资源环境问题诊断。分析区域资源环

境问题及其演变规律是过去大区域战略环评的重

要工作，也是国际上各类战略环评的重点，针对

国土空间规划开展的环境评价也应将此作为工作

重点[11-12]。

强调环境质量底线约束

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中的“环境质量底

线”是环保部门的职责所在，并且与其他部门的

管理权限并无冲突，今后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进

一步强化：一是参与环境容量设定。国土空间规

划在编制过程中会评价各级行政单元大气、水、

土壤环境容量对城镇建设和农业发展的支撑能

力，而这正是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的重要工

作内容。为此，应发挥好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数

据和技术优势，在环境容量计算方面为国土空

间规划提供支撑，明确底线约束条件。二是可以

对“三区三线”提出环境管理目标。“三区三

线”是典型的地域经济综合体，需要从多个方面

进行刻画和限定，其中环境保护目标无疑是重点

之一。对此，至少可以对生态空间中的重点生态

表1  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空间对比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
“三区”

“三线一单”中的相关
区域

主要空间对象 技术规范或依据

生态空间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和生态极敏感区，并确保涵盖

国家级和省级禁止开发区域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原
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发改委

2017年联合发布）一般生态空间
生态功能重要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及其他需要保

护的区域

农业空间

农用地优先保护区
基本农田、重要养殖区、商品粮基地、果园等优先

保护类农用地集中区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
分技术指南（试行，原环境
保护部和原农业部2017年

联合发布）
农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

控区
土壤超标的农用地；产出的农产品污染物含量超

标的农用地等

城镇空间

城镇规划区
使用现有的城镇规划区范围或城镇开发边界范

围，不进行专门评价
使用城镇规划成果

工业集聚区
使用现有的工业园区、产业集居区等范围，不进

行专门评价
使用工业园区规划、规划环

评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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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城镇空间中的城镇规划区、工业园区、

重点矿区等提出阶段性环境保护目标，作为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监管的基础。三是可以进一步做好

水、大气、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管控分区工作。大

气环境弱扩散区、生态用水补给区、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等仍可作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独有管控

单元进行管理，并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详细规划

和专项规划编制提供指引。四是基于以上工作建

立的“三线一单”数据共享平台应与国土空间基

础信息平台整合对接，共同发挥好规划实施监管

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功能。

凸显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功能

如果将目前开展的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

定位为专门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环评，那么

除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对“三区三线”

划分的环境合理性和协调性进行评价外，还应在

区域资源环境问题诊断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

措施。对此，可考虑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可以针对城镇空间、农业空间提出生态

建设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方案或路径，进而为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制定专门的环境保护规划提供指

引；二是在与“三区三线”协调对接的基础上，

坚持问题导向，提出重点区域、流域的生态环境

保护措施，特别是应将大气、地表水、土壤等环

境要素管控单元的空间管制作为重点，成为国土

空间规划的有益补充；三是要重点编制好城镇空

间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包括城镇规划区（城镇开

发边界）、工业园区、重点矿区等，这是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的职责所在。这类单元开发强度大、

污染物排放多、资源环境问题突出，同时边界清

晰、责任主体明确，是各级政府生态保护和污染

防治的重点区域，也是国土空间规划需要重点关

注的区域。

结语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初衷是实现“多

规合一”，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

图”。通过规划体制改革和国务院机构改革，主

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主要

空间规划已经可以整合。在此背景下，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该充分发挥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的

战略环评功能，借此深度参与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并成为环境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协调、

对接、整合的重要平台。为此，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需要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通力合作，在各个层

面做好工作对接，共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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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建设的初衷是实

现“多规合一”，

形成全国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一

张图”。

（耿海清系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研究员；陈雷系陕

西省环境调查评估中心高级工程师）


